附件10
乐山高新区支持科技创新八条政策（试行）

奖补资金
申

报

书
专题名称:

申报企业:

申报日期:

填报说明

1.请各申报单位于截止日期前，将相关资料（企业纸质申报书3份，整本申报材料PDF格式盖章版扫描件1份，报送至营商环境局大厅综合受理窗口或科技局，电子版可发送至邮箱（564266589@qq.com）或用U盘拷贝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申报单位申报书纸质资料需按A4纸张尺寸印制，其中若需提供信用报告的企业请登录信用中国（四川乐山）自行下载，并将报告附于所有佐证材料的最后一页【网站网址：https://credit.leshan.gov.cn/credit/。】

3.申报单位资料必须完整真实、数据准确。针对同一项目不进行同时申报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4.政策申报实行集中申报与常态化申报相结合的方式。所有项目次年第一季度受理，原则上当年受理的项目2个月内办结。执行上级政策的，与上级政策规定时限保持一致，并按其规定程序办理。

5.政策中支持或奖励的企业，均需为纳入乐山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管理的企业。《乐山高新区工业企业综合评价体系（试行）》，当年评定为5星的企业，上浮10%享受本政策条款，评定为4星的企业，上浮5%享受本政策条款（当年综合评价体系未出时，以上一年的评价结果为准）。本政策与上级或本级其他政策或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，不重复享受,不溯及既往。上级政策需由乐山高新区配套部分，计入本政策补贴内，不重复享受。

６.申报书资料顺序：根据申报指南中各专题所要求提供的佐证资料，按顺序形成证明材料目录和清单。

　７.其他说明：申报书进行胶印简装，勿附带塑料或其他材质封皮，申报书用仿宋小四字体填写，凡不填内容的栏目，均用“无”表示。

乐山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奖励申请表

	企业名称
	
	申请政策类别
	
	申请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奖励事项
	

	证明材料目录（材料附后）
	

	申请单位承诺：

   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《乐山高新区支持科技创新八条政策》及细则要求，并作出以下承诺：

    一、我单位申报政策奖励均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。申报材料全部真实、合法、合规、有效。

    二、我单位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。

    三、我单位上一年度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和严重环境违法事故。

    四、我单位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项目而进行的必要核查。

   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申请单位意见（盖章）
	

	主管部门初审意见（盖章）
	

	专家评审意见
	

	评议组意见
	

	管委会意见
	


填表说明：1.申请政策类别：①加强科技企业培育发展；②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；③鼓励研发载体建设；④鼓励高水平产学研合作；⑤鼓励科技成果转化落地；⑥支持创新孵化提质增效；⑦建立科技创投体系；⑧优化科技人才环境。

申请奖励事项：对照《乐山高新区支持科技创新八条政策》及细则支持事项予以申请，例如：首次或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（规下企业或规上企业）；企业研发投入增长；新认定国（省）重点实验室等。

3.证明材料目录：请根据申报指南中各专题所要求提供的佐证资料，按顺序形成证明材料目录和清单。


